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及审计机构

招标公告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河西国资集团”）就南京同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拟公开选聘1家评估机构和1家审计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河西国资集团系本次招标活动的招标人，负责本项目的招标事宜。
二、项目基本情况

南京同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系河西国资集团参股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截至2017年12月底，该公司资产总额约为人民币2.46亿元，河西国资集团持有该公司30%股份，拟转让所持有的全部股份。投标人在接到中标通知后一个月内出具相应报告书。
三、投标人合格条件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资产评估（审计）执业资格且属于南京市国资委评估机构库中可以承接亿元以上项目的评估（审计）机构，近三年承接过南京市国资委所属平台企业的评估（审计）项目。

2、相关工作人员具有相应的执业资格和专业技能，并且熟悉国资委系统、财政系统有关政策规定；

3、投标人必须具备对评估（审计）报告有较强的解释说明能力，结果能够获得南京市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认可；

4、近三年内没有被政府有关部门予以处罚的记录，并在有关评估（审计）工作中没有出现质量问题和不良记录； 

5、能够按投标人要求的时间完成工作，出具报告书；

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也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7、评估机构和审计机构不能为同一家单位。

四、投标文件的编制

投标人需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资料和编制投标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投标书(见附件一)。

资产评估机构参照中评协（2009）199号文件，评估费用按照收费标准中线的百分比报价；审计机构参照苏价费[2010]284号文件，审计费用按照年度报表审计的取费标准百分比报价；以附件一的形式进行报价。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资质等级证书复印件，提供并标注在南京市国资委资产评估库的证明材料。

4、投标人基本情况说明

5、评估（或审计）工作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方案组织、难点分析、风险评估、工作建设性建议、质量控制措施等。

6、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工作人员详细情况（见附件二），包括但不限于拟派项目人员学历、专业资格、职称、从业时间、业绩。

7、三年内参与南京市国资委监管所属平台企业资产评估（或审计）项目的证明材料（如合同等复印件）。

8、按本招标文件规定提供的其它资料。

五、投标文件的制作包装

1、投标文件的密封与标记：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正本和副本分别密封包装，并在包装上正确标明“正本”或“副本”。密封后的报价书应随投标文件同时递交。

2、投标文件中的证书、合同等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3、在外层包装上应标明投标人名称和投标项目名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4、投标项目名称：南京同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评估（或审计）。

六、投标文件递交时间

投标文件递交时间为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4月18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5:30（节假日除外）。

七、投标文件递交地点

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老楼308室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部 

联系人：张敏   电话：025-86495243

    八、中标单位确定

由招标人组成评标小组，根据南京市国资委相关规定，按公正、公开、公平竞争的原则，按照评标细则综合评分，投标人得分最高者中标，如遇最高分同分情况，将随机抽取一家作为中标单位。由招标人与中标单位签署咨询业务约定书。

附件：投标文件格式

（一）投  标  书

致：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我们收到并仔细研究了贵单位的招标文件，愿意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承担南京同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评估（或审计）工作，评估费用参照中评协（2009）199号文件规定，评估费用按照收费标准中线的        %计算，审计费用参照苏价费[2010]284号文件规定，审计费用按年度报表审计收费标准的        %计算。评估（或审计）工作严格执行投标人所承诺的任务和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2、我单位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近三年无不良行为记录。

3、我们承认投标书、附件作为我们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4、如果中标，我们承诺按照招标人规定时间进场工作，并在1个月内完成所有工作并出具报告书； 

5、如果中标，我们保证按招标文件和投标书的要求和贵公司签订委托协议，成立项目评估（或审计）小组，选派专业人员实施评估（或审计）。

6、我们完全理解你方不保证投标价最低的投标人中标。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职务：

投标人(公章)

         2018年    月    日

注：以上投标书由评估单位和审计单位分别采用相应合适的内容。

（二）本项目拟投入主要业务人员表

	序号
	姓名
	职称
	注册职称
	从业时间
	工作任务
	工作业绩

	
	
	
	
	
	
	

	
	
	
	
	
	
	

	
	
	
	
	
	
	

	
	
	
	
	
	
	

	
	
	
	
	
	
	

	
	
	
	
	
	
	

	
	
	
	
	
	
	

	
	
	
	
	
	
	

	
	
	
	
	
	
	

	
	
	
	
	
	
	

	
	
	
	
	
	
	


备注：数据截止2017年底。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评标细则

	序号
	评标项目
	满分
	评标细则

	1
	工作方案
	15分
	工作方案组织是否合理（1、有明确的评估（审计）方法1分；2、有合理的时间计划表1分；3、投标人对甲方要求的响应承诺1分）
	0-3分

	
	
	
	难点分析是否准确（1、有列项1分；2、有理由分析1分；3、拟采取措施1分）
	0-3分

	
	
	
	风险是否有预测（1、有预测1分；2、有分析评估2分）
	0-3分

	
	
	
	工作建设性建议（有建议1分，建设性较强2分）
	0-3分

	
	
	
	质量控制措施是否完善（有措施1分，较完善2分）
	0-3分

	2
	项目人员技术力量配备
	15分
	拟派项目人员中每有一名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注册估价师（注册会计师）或具有高级职称人员得1分，得满为止，不重复记分，满分5分
	0-5分

	
	
	
	拟派项目人员中近三年内承担过南京市国资委监管的企业、上市公司资产评估（审计）的，每有一个得1分，得满为止，满分10分
	0-10分

	3
	相关工作业绩
	20分
	投标人近三年内每有一个南京市国资委监管的所属平台企业资产评估（审计）业绩的得2分，得满分为止，满分20分。
	0-20分

	4
	费用投标报价
	50分
	根据各投标人的按照标准的费率报价，偏离投标人报价平均值40%的报价不参予基准价计算。根据报价的平均数，按下浮5%作为评分基准价。等于基准价的报价得50分，高于基准价2%以内（含2%）的报价得48分、2%-4%（含4%）的报价得46分、4%-6%（含6%）的报价得44分、以此规律，每上升2%区间，分数递减2分，直至报价高于基准线40%，得10分；

等于基准价的报价得50分，低于基准线2%（含2%）的报价得49分、2%-4%（含4%）的报价得47分、4%-6%（含6%）的报价得45分、以此规律，每下降2%区间，分数递减2分，直至报价低于基准线40%，得11分； 
	0-50分

	合计
	100分
	
	
	


注：以上评分细则根据评估和审计分别采用相应合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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